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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专利局研究专利价值评估方法

２０１５年９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比较了专利价值评估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差异，

介绍了利用ＥＰＯ的资源进行专利价值评估的方法。

ＥＰＯ指出，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各种专利

价值评估方法应运而生，并日趋完善。高质量的专利价值评估依靠的是对专利内

容和评估目的的了解，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选出最适合的价值评估策略和方法。

专利价值评估不仅受到公司的关注，投资者、银行、专利律师、专利信息中心网

络（ＰＡＴＬＩＢｃｅｎｔｒｅｓ）和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ｓ）也可以因其获益，获得附加值以及拓

宽服务范围的机会。

欧洲专利局将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分为两大类：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见图１）。

图１　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分类

　　１．定量方法

定量方法利用货币或其他数值来衡量专利的价值，可分为货币评估法和非货

币评估法。货币评估法计算某一专利或专利组合的货币价值，并通过货币形式表

现出来，基本方法有四种：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和期权法，分别通过计算研发和

申请专利的成本，参考专利在市场中的交易价格，预估专利可能带来的收益，以及

预测专利可能产生的期权价值来实现专利价值评估。

非货币价值评估方法通常根据有关文献注入数据和法律状态数据的专利指标

来评估专利价值。专利指标包括某项发明的受保护国的数量，专利的法律状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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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引用次数。

ＥＰＯ还介绍了可用于非货币专利价值评估的相关资源———世界专利统计资料

库（ＰＡＴＳＴＡＴ）产品线，它可为用户提供来自主要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文献注入

数据和法律状态数据。

　　２．定性方法

定性方法通过非数字手段定义专利的重要性，又分为尽职调查法和评级法。

尽职调查法通过分析专利或专利组合的优势和劣势，找出并描述价值影响因素。

该方法通常在金融交易中使用，用于降低风险。

评级法则利用等级评量法对某项专利或技术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估，包括市场

条件、财务和技术因素、法律状态及战略目标。ＥＰＯ介绍了一款免费的软件工具

ＩＰｓｃｏｒｅ，专利信息用户可应用该软件提供的评级法管理其专利和技术组合。软件

利用４０个评估因子对用户提供的专利信息进行分析，得出价值评估结论，并将评

估结论以图表的形式呈现，方便用户浏览或展示给第三方。ＩＰｓｃｏｒｅ可以帮助用户

决定是否应该对某项技术提出专利申请，在何地提出申请，以及了解与之密切关联

的在先专利。

许　轶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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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研发机构量身打造专利分析服务

韩国知识产权局在９月１１日声明，将针对韩国国家专利战略蓝图构筑的１８大

产业领域、３９４１个核心技术，实现对２４０万个有效专利的应用，为政府、企业、大学

和研究所的研发计划制定、方向设定和课题发掘量身打造其需要的专利分析服务。

一直以来，未来前景技术依靠专家们的主观经验来发掘判断，韩国国家专利战

略蓝图致力于改善这一做法，通过对２．５亿专利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未来前景技

术。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韩国发掘出１２个产业领域的１３０个未来前景技术；２０１５

年就６个产业领域进行发掘促进。韩国计划在２０１５年末发表专利视野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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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技术，使其能活用于政府和民间的研发活动中。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该专利战略蓝图构建之时，韩国知识产权局将１８个产

业领域分成了９５个大类、３５个中类、１２１８个小类和３９４１个核心技术，保有总计

２４０万条有效专利信息。这样就使专利战略蓝图视野下的前景技术、源头核心专

利、国家层面与企业层面重点专利活动动向等多方面专利分析的基础材料得以确

保。这些有效专利也可用于研发计划的制定、方向设定和课题发掘等领域的专利

分析过程。

为此，从去年开始，韩国知识产权局为活用战略蓝图技术体系的机关量身打造

专利分析服务。２０１４年，知识产权局就产业部和未来部的３Ｄ打印机战略技术路线

图制定等６个课题，示范性地提供了量身打造的专利分析服务。２０１５年上半期与

未来部合作，就１３个领域的专利竞争力进行分析，并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３日发布分析

报告。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在２０１５下半年继续提供促进专利分析的支援行动。在９

月８日至９月２２日期间，知识产权局将接受韩国研发机构、专门机关、产学研等各

界的需求申请。在此基础上，知识产权局将就专利分析的必要性、紧急性和利用度

等进行系统评价，甄选出１０个主要课题，于１０月份正式开始专利分析工作，计划

于年末把最终分析结果提供给申请机关。

熊　峰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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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调整改善设计审查基准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消除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的不便，设定了新的设计审查基

准。该基准内容包含历来韩国国内的主要案例和审查官受理的协商审查案例，计

划于２０１５年１０与１日开始施行。

据悉，这次调整改善后的审查基准简化了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减轻了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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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资料的负担。另外，为保护设计形态的多样性，有关注册可能性的判断基准也

得到了具体化。

　　１．放宽设计图纸的提交条件

针对设计申请，审查中剔除了一些不必要的程序。在把握设计整体情况的前

提下，申请人可不用提交部分图纸。像织物等扁平物品，忽略背面，只提出正面图

纸亦可实现注册。

　　２．扩大成套申请物品的适用对象

该条适用于针对一些具有分离状态但仍可视作一个整体进行交易的物品，或

是为对物品进行明确展示，借用人体模型和衣架等辅助手段的情况。以前因违反

“一设计一申请”原则而难以得到批准的申请，在今后将予以通过。

　　３．修改包含有“国旗”图案设计的判断标准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提高审查的一贯性和准确性，对注册条件的判断标准进行

了具体化。以前，包含有国旗图案的设计一直被拒绝通过审查。今后，韩国知识产

权局不会一律排除包含有国旗图案的设计，将会在合理判断该设计是否损害了国

家尊严的基础上再做出决定。

　　４．调整主张优先权申请设计的判断标准

针对据条款保有主张优先权的申请，如要对设计图纸进行补充，那么需要参考

最初申请国的设计，判断设计的核心部分是否有变更。如果是与最初申请在同一

范围内的设计，知识产权局将予以认证。

韩国商标设计审查局局长崔奎皖表示，通过审查标准的调整，申请人的申请更

为便利，审查结果的预测可能性也会提高。另外，韩国知识产权局今后将继续发现

个人和中小企业在设计申请中感到不便的图纸条件和审查基准，并加以改善。

熊　峰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牽ａ＝ｕｓｅｒ．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１．ＢｏａｒｄＡｐｐ＆

ｂｏａｒｄ＿ｉｄ＝ｐｒｅｓｓ＆ｃｐ＝１＆ｐｇ＝１＆ｎｐｐ＝１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２＿０１＿０１＿０２＆ｓｄａｔｅ＝

＆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５１８０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

４ 知识产权动态



日本全面修订“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

日本专利局对专利申请审查指南———“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进行了全面

修订。该修订版用简洁的日文和英文对内容进行了记载，充实了相关事例和审判

案例，将更易于国内外的制度使用者深度解读审查的基本想法，也将相应提高对专

利权取得的预见性。此外，由于该审查基准的基本条例适用于国际范围，将来有望

活用于海外审查环境建设，成为全球通用标准。

　　１．修订原因

“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是审查员为了让专利法等法律适用于专利申请审

查而制定的指南，以保证审查的公平性和透明性。自１９９３年发表以来，除了辅助

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在帮助申请人深入理解日本专利局的审查实务方面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专利·实用新案审查手册”则收录了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应考虑的程

序和注意事项，在２００５年发布以来得到了广泛应用。

“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简单明了，对国内外的专利申请人而言通俗易懂。

加上通过认证及拒绝认证的多项案例展示，专利权获得的预见性将会进一步提高。

　　２．修订要点

日本专利局遵循日本产业构造审议会的基准审查专门委员会工作小组所认可

的基本方针，推进“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和“专利·实用新案审查手册”的整

体再评估工作。在评价时，专利厅将其与他国的审查基准进行比较，对以前的记载

内容给予综合评估。

专利局把基本想法和审查官的判断方法用更为明确的理论结构进行了说明，

使得基本想法能被深入理解。在考虑审查基准认证的专利案例和不认证的案例

后，专利厅在“专利·实用新案审查手册”中加入了事例３７２件、案例１９３件。

经过修订，“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变得更简明易懂。经过补充审查基准

认证的案例，国内外的专利申请人对专利权获取的预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此

外，由于审查员的判断手法透明性提高，国际上对日本专利审查结果的信赖度会逐

渐上升。如果该审查基准的基本思路在他国也得到运用，那么日本专利申请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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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专利权获取也会变得相对容易。

熊　峰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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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分析超链接带来的侵权风险

２０１５年９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研究报告，解析了网页超链接可能带

来的著作权和商标侵权风险和构成不正当竞争方面的可能，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链接是互联网上最流行的获取信息的工具，超链接通过嵌入地址引导用户浏

览新的网站或页面。超链接为用户提供的网页地址就像在图书馆为借阅者提供书

的位置一样，地址本身是纯信息，并不受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然而，不同类

型的超链接在某些情况下却有侵犯著作权、商标权或构成不正当竞争的风险。

报告列举了链接的三种不同类型：简单链接（链接到目标网站的主页）、深度链

接（绕过目标网站主页直接跳转到内部页面）和视框链接（用户可在不离开原网站

的情况下查看第三方网页的内容）。报告分别就著作权、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这三

个主题分析了可能出现侵权问题的情形，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１．著作权

网页上包含的图片、音乐和文字信息，只要是原创作品，就受到版权保护。超

链接通常会使用户链接到受版权保护的第三方网页，可能引起一定的侵权风险。

报告根据欧盟法院（ＣＪＥＵ）的案例裁决分析了两种情形：第一，链接内容是互

联网上可随意使用的，比如视频网站上对大众免费开放的视频，则不构成版权侵

权；第二，链接内容是有使用限制的，只对部分用户开放，比如只对订阅用户开放的

网络媒体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超链接可以绕开限制，将有使用限制的内容对大众

开放，这样的链接便构成著作权侵权。

报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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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要嵌入存在使用权限限制的内容链接，这样会侵犯著作权；

（２）没有使用权限限制的内容也可能变成使用受限内容，因此建议对网页上的

链接进行周期性的检查，以避免发生著作权侵权。

　　２．商标权

报告指出，任何对用户进行误导，使其认为设链网站和商标权人存在某种联系

的链接都将构成商标侵权。如用带有第三方商标的图片设链，将用户链接到该商

标权人的网站上时就可能发生侵权。例如，用法拉利的“跃马”标志设链，如果消费

者误以为被链接网站（如法拉利官网）与设链网站存在某种联系，则构成商标侵权。

用文本进行链接的时候，如果字体不使用常规字体而是第三方注册商标的特有字

体，同样存在侵权风险。在使用视框链接的时候风险更大，因为消费者更容易被误

导，认为两家网站背后的公司存在经济关系或赞助关系。

报告建议：

（１）避免在链接中使用带有注册商标标志或字体的图片或照片，这样的行为存

在被链接网站和设链网站有联系的暗示；

（２）设链时增加退出页面，告知网站用户正通过链接离开网站１前往无关联的

网站２，以此减少两个网站关系不明的风险。

　　３．不正当竞争

报告分析了几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链接：

（１）使用户产生负面联想，毁坏被链接网站所有者的名誉（如：素食餐厅不希望

被链接到皮草制造商的网站）；

（２）对被链接网站的内容进行不正当使用，以此抹黑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

（如：某食品生产商在其网站的产品描述里包含“质量优于其他商家”，并将“其他

商家”几个字直接链接到竞争对手的网站）；

（３）链接暗示了利益关系的存在（如某廉价商品制造商在其网站提及另一商家

的优质产品，并设链链接该商家的官方网站，利用链接暗示两家的联系）。

报告建议：

（１）避免设置以下链接：

①为被链接网站带来负面影响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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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抹黑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的链接；

③暗示并不存在的利益关系的链接。

（２）设链时增加退出页面，告知网站用户正通过链接离开网站１前往无关联的

网站２，让用户明白设链网站与被链接网站和内容的关系，避免消费者无法辨别内

容的来源。

许　轶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ｉｓｓｕｅ１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１日

专题报道

欧盟发布企业打击知识产权侵权预防措施指南

【摘要】２０１５年９月，欧盟发布打击知识产权侵权预防措施指南，完整解释

了尽职调查的涵义，分析了尽职调查中的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和供应链社

会责任管理（ＲＳＣＭ）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并通过案例分析提出切实

可行的建议。

　　１．研究背景

在欧洲，知识产权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来自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的

威胁却日益严重。在该报告中，知识产权侵权的含义是对于各种类型知识产权

（如：商标，版权，专利）的侵权行为。如今，商业规模的知识产权侵权已成为全球现

象，销售侵权产品带来的高额利润为这类侵权行为提供了长期的动力。因此，制定

依靠精确监测系统支持的有效的预防机制变得尤为重要。

　　２．假冒产品的分类

报告借鉴了ＢａｒｒｙＢｅｒｍａｎ对假冒产品的四种分类，表１对四种不同的假冒产品

类型进行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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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尽职调查在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中的应用

报告在详细阐述了尽职调查的概念之后，分析了尽职调查中的两个概念：企业

社会责任（ＣＳＲ）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ＲＳＣＭ）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

表１　假冒产品的类型

低端仿品

消费者通过产品的低价，缺少正规包装和非正规的销售渠道可以得知所购产
品只是正品的廉价仿制品，他们清楚自己购买的是假冒产品。正品经销商因
这类假冒而受到的损失有限，因为这类假冒商品和正品的目标市场完全不同
（这类消费者不会购买正品）。

高仿产品

假冒者通过盗取正品设计图对正品进行剖析，反向加工生产出低价版的“正
品”。这类知识产权侵权可能带来负面的商业和社会影响，因为他们会抢占
正品的市场份额，或者因其质量低而影响正品的市场形象。此外，在某些领
域这类假冒产品还可能带来安全问题（如航空或汽车使用的电子元件）。

外包产品
这类产品是正品外包供应商在正品制造商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产的侵权产品。
这类假冒的症结在于，由于出自同一个制造厂或服务提供商，因此他们和正
品高度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不合规产品

第四类侵权产品是外包供应商在生产正品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合规产品，他们
没有被标为残次品，反而被收集起来作为合格产品出售。这类产品的另一种
形式是翻新产品，其质量也较低，因为翻新过程并不能１００％使产品获得正
品质量。翻新产品在电子产品和汽车领域比较常见。然而是否把翻新产品
归为侵权产品仍存在争议。

注：表１中的消费者一词可指代制造商或零售商之类的公司。完善的质量管控对于防止在制
造／供应链或经销过程中出现假冒产品至为关键。

　　（１）企业社会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

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准确定义尚未达成广泛共识，而企业在社会中也无标

准的角色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某种通用的理论方法或固定措

施，因而该报告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概念和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没有固定范式的学术

领域。

报告指出，为有效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可遵循一系列国际认可的企业社会

责任行为指导和标准，包括：

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近期有更新；

②联合国全球契约；

③ＩＳＯ２６０００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④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⑤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这些国际标准都把供应链的管理视作企业责任中最敏感的领域，因而要求企

业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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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知识产权保护尚没有作为一个标准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中

提及。仅经合组织的行为准则简要提及了知识产权保护，但也没有将其定义为供

应链中的“敏感”问题，要求企业应该对其“负责”。这明显表明，从企业社会责任

的角度看待供应链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很淡薄，人们也没有意识到供应链

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应该应对的风险之一。然而，这些标准提供的工具（比如

用于管控企业活动及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方法）和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知识产权保

护是高度相关和契合的。此外，这些工具也能即刻被应用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中。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工具可以也应该从“责任”的角度出发用于保护知识产权。

　　（２）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报告称，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

的学术研究有很多，但除了近期斯坦福商学研究生院（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的学者ＢａｒｃｈｉＧｉｌｌａｉ，ＳｏｎａｌｉＶ．ＲａｍｍｏｈａｎａｎｄＨａｕＬ．Ｌｅｅ所发表的论文之

外，却鲜有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应用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因此这几名斯坦福学者

的论文为该报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报告介绍了斯坦福大学的相关研究（见表２）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相关框架

（见表３）。
表２　斯坦福的供应链社会责任框架

管理 可见性 响应

领导力
与资源

政策和
程序

前瞻性
的风险
评估

不合规
行为的
可见性

积极预
防不合
规行为

供应商
能力
建设

奖励合
规行为

对不合
规行为
作出反应

处罚不
合规
行为

表３　斯坦福供应链社会责任框架（２０１４）

斯坦福供应链社会责任框架（２０１４）
管理———可见性———响应；
通过全面、前瞻性和协同的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
办法在供应链中保护知识产权。

可持续供应链框架（２０１２）
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通过各种项目管理与供应链成员间的关系，
提高信息透明度。

Ｊｉａｎｇ提出的结构性框架（２００９）

与买方、供应商和车间工人的公开交流对于遵守
《供应商行为准则》至关重要；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应该了解来自发展中国家
供应商面临的压力，并帮助他们应对这些压力。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ＳＥＵＲＩＮＧ
提出的框架（２００９）

通过多方协作和供应链治理实现供应链的可持
续发展；

在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中，政府，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ｓ）和社会舆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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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ＳＥＵＲＩＮＧ＆ＭüＬＬＥＲ
提出的框架（２００８）

用两种策略对供应商和产品分别进行评估：
“供应商风险和绩效管理”：评估供应商的社会
和环保记录；

“供应链可持续产品管理”：运用基于生命周期
的标准来评估产品的社会和环保表现。

ＶＵＲＲＯ，ＲＵＳＳＯ＆ＰＥＲＲＩＮＩ
提出的模式

用“集中”和“相互联系”来描述供应链治理；
供应链越集中，相互联系的供应链角色就越多，
公司对供应链的影响就越大；

包含供应链上下游知识共享，长期合作和技术发
展的整体方法。

报告指出，有很多技术都可用于支撑上述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框架，并例举了

其中一些有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技术：

 支持供应链中产品的可追溯性的技术，比如射频识别技术（ＲＦＩＤ）；

 能共享区域或全球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部件信息的信息系统；

 能在供应链特定的节点检测出不合规产品的产品认证技术；

 能查找出供应链中的不当行为或疏漏的分析工具；

 能防止货物在供应链运输过程中被调换的封装技术。

　　４．建议

报告通过尽职调查机制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十点建

议，目的在于帮助公司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好的处理知识产权保护。

　　（１）与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

公司、供应商和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合作找出不合规行为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一

旦有侵权行为发生便立即将其纠正。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协同合作对于共享信

息、共担责任和风险、制定目标、反馈意见以及为预防风险打好基础而言至关重要。

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是开展这种合作的有力武器。与供应商和利益相关方就解决

问题进行频繁的沟通能帮助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在供应链中传播信息共享的文

化氛围。

　　（２）将尽职调查作为公司的全局战略

根据国际通行的相关标准，尽职调查是公司为防止负面影响产生或消除负面

影响而采取的所有行为的总称。尽职调查的过程可以解释公司的所有行为，尤其

是涉及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的时候。根据经合组织的行为准则，尽职调查在防范

和降低负面影响风险的时候不应局限于人权领域，还应关注环境保护、反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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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益、行业关系和劳工方面。尽职调查应该作为一种全局手段，只有从全局出发

预防问题，才能使公司拥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在问题发生之前就将其消除。换言

之，仅靠遵守规则还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在预防措施上付出更多努力。

　　（３）使商业目标和可持续目标保持一致

只有当最高管理层清楚地表达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且各职能部门在行

动中也时刻关注可持续发展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的时候，公司内部才能达成一

致和共识。提高将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结合起来的意识也至关重要。

　　（４）持续对供应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

报告揭示了将知识产权保护融入企业责任的意识还十分淡薄的现象。公司正

逐渐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缺失也许会为其产品质量，进而为利益相关方带

来严重的损害。然而这种意识在供应商和下级供应商中犹为缺失，他们有的甚至

对知识产权侵权毫无概念。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引导供应商，第一步是要建立

和宣传第三方行为准则。西门子公司的合规体系对于其他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参考。提高供应商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最有效的途径是为其提供相关培训。

　　（５）帮助消费者辨别正品，宣传购买假冒产品的风险

消费者是造假行业的关键人物。也许他们因为贪图低价而购买假冒产品却不

知道低质量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许他们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假货，或者不能辨

别产品的真假。为防范假冒产品的传播，公司应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直面消费

者，告诉他们购买假冒产品的风险。通过提供这类信息，消费者才有能力做出有充

分认识的选择。

　　（６）在供应链中采取知识产权保护追溯措施

追溯政策是在供应链中防范假冒风险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产品可追溯意味着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信息是透明的。实施追溯政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

因为其实施过程必须收集来自供应商和下级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对产品的每个阶

段实施监控。然而，追溯政策却能保证对整个供应链实施监控，从而降低知识产权

侵权和出现假冒产品的风险。事实上，产品可追溯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将假

冒产品对消费者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不断提升品牌

形象。

　　（７）为产品追溯提出明确的可量化的改进目标

公司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可行的做法是为产品追溯设定可量化的目标，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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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建立时间表。

　　（８）强调并积极利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经验

实践证明，知识产权保护会直接关系到公民／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将企业社

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结合起来的做法在欧洲社会更具说服力，也更为有效且能

引起更多的重视。大众只有在充分理解其危害的时候才能提升相关意识。

　　（９）扩大对“经济损失”的理解范围

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发端于企业作为社会成员这种意识，它们拥有公民价值观，

可将自身视为社会公民，这也是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相同

点”的主要困难所在。仅关注知识产权的经济侧面，仅以模糊的“经济损失”为名保

护知识产权，造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因为社

会在认可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时候并不会脱离“社会价值”。

事实上，社会大众应提高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认识。然而，如

果这种负面影响的重心仅局限于经济损失，那么要提高社会大众的意识就很难成

功。在总结知识产权侵权带来的损失的时候，应将其他正面的社会价值观问题（如

公共健康和人权等）纳入考虑范围。

　　（１０）不要严格区分假冒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区分假冒和知识产权侵权的不同之处，判断某行为是属于假冒还是知识产权

侵权还是两者都是，的确很重要。但如果期望公民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或者

当知识产权侵权是以经济损失的形式来衡量的时候，保持二者的联系更为重要，因

为将这二者完全区分开来则可能降低相关政策的说服力。

　　５．总结

报告最后总结到，企业社会责任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也许不能解决知识产

权侵权所有问题，但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相互

重叠的部分，可通过互补性质的策略和框架政策加以应用。

许　轶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ｄｕｅ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ｇｏｏｄ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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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基因工程疫苗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基因工程疫苗也称遗传工程疫苗，指使用重组 ＤＮＡ技术克隆并表

达保护性抗原基因，利用表达的抗原产物或重组体本身制成的疫苗。基因

工程疫苗是新型疫苗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点发展分支

之一。本文就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特点和重要

专利申请机构进行重点分析，获取当前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的全球专利态势。

　　１．背景

生物医药是在医药领域综合利用生物技术的产业，指运用微生物学、生物学、

医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利用微生物学、化学、生物化学、生物技术、

药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基于生物体、生物组织、细胞、体液等制造的一类用于预

防、治疗和诊断的制品，主要包括基因工程药物、诊断试剂、抗体药品、血液制品和

疫苗等。近年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力扶持本国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中国也于２０１０年将生物医药列入了战略新型产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生物医药行业”。经过几年的发展，生

物医药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与生物医药相关的科研和产业

信息服务也成为了快速增长的热点领域，由此积累了大量该领域的专利与科学

论文。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１８日，国务院发布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

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规划。《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提出“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

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等九项战略任务和重点，聚焦“高档数控机

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领域。

针对生物医药领域，《中国制造２０２５》重点列举了新机制和新靶点化学药、抗体药

物、抗体偶联药物、全新结构蛋白及多肽药物、新型疫苗、临床优势突出的创新中药

及个性化治疗药物等具体技术领域。为了更准确地探究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现

状，本次研究聚焦于基因工程疫苗技术领域。基因工程疫苗是新型疫苗的主要组

成部分，也是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点发展分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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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疫苗时期，即通过观察

和经验摸索制备疫苗；第二阶段是现代疫苗时期，即利用病变组织制备灭活和弱毒

疫苗；第三阶段是基因工程疫苗时期。所谓的基因工程疫苗（ｇｅ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ｖａｃ

ｃｉｎｅ），也称遗传工程疫苗（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ｖａｃｃｉｎｅ），指使用重组ＤＮＡ技术克

隆并表达保护性抗原基因，利用表达的抗原产物，或重组体本身制成的疫苗。

　　２．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数据来源：美国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的Ｔｈｏｍｓ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和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识平台中的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ＤＩＩ）

数据库（检索日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数据库（检索日截

至２０１５年６月）。

分析工具：汤森科技信息集团的数据分析工具 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分析平台、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３０、数据统计工

具Ｅｘｃｅｌ。

　　３．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由于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应用前景，中国、美国、欧洲、澳大利

亚、日本、加拿大等世界重要经济体争相对该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并相继加大了

对该技术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投入和保护。截止检索日，全球范围内基因工程疫苗

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共４０３０项，包含６５７６件专利申请［１］，申请时间趋势如图２所示。

［１］专利“件”和“项”：同一项发明创造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而产生的一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系列专利申
请，称为同族专利。

数据表明，全球基因工程疫苗技术专利申请总体态势可分为（基于最早优先权

年统计）：

（１）初步发展期（１９６８１９８４年）：自１９６８年起，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开始引起各

国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属于初步发展阶段，全球的相关专利很少，只有２９件。

（２）缓慢增长期（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自１９８５年开始，各国学者逐步加大对基因工

程因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这一时期共申请了４８３件专利，平均每年４０件左右，但

该时期专利数量的增长率并不高。

（３）快速增长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自１９９５年开始，各国对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的

专利申请数量步入快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有赖于对已有技术的借鉴和新研究方向

的出现，该时期共申请２５４９年专利，是前一阶段的５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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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震荡调整期（２００４至今）：自２００４年开始，各国对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的专

利申请数量步入震荡调整的阶段，该时期共申请了３６０５件专利，平均每年３００件左

右。专利申请数量于２００４年出现了峰值，２００７年出现了低谷，随后进入逐步调整

状态。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１８个月的时滞，截止检索日，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

还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

图２　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４．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特点

专利受理国／地区反映了技术接受地信息和该国家／地区的专利保护程度，是

相关技术和产品市场布局的重要参照，可以为区域间的技术保护提供有用信息。

根据专利申请国家／地区统计结果（图３）可知，当前基因工程疫苗专利技术主

要来源于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国家，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只有少数国家涉及与该

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是基因工程疫苗最大的专利受理组织，这表明基因

工程疫苗具备众多的 ＰＣＴ专利申请，专利布局的国际化程度高，具备潜在国际市

场；中国和美国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技术上受理的专利数量相当，表明中美两国是

基因工程疫苗最重要的技术输入地，具备较大的数量优势和相当的研发实力；欧洲

专利局（ＥＰＯ）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量位列全球第四，表明欧洲市场也是重要的技

术布局市场；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位列基因工程疫苗主要技术布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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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的国家／地区分布

图４　基因工程疫苗重要国家／地区申请量及时间趋势对比

　　（１）重要国家／地区／组织受理量及时间趋势对比

１９６８至２０１５年，ＷＩＰＯ、中国、美国、ＥＰＯ、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对基因工程疫苗

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共受理了３８７３项专利，占全球基因工程疫苗相关专利数量的

９６．１％，是最为重要的技术输入国家／组织。

ＷＩＰＯ、中国、美国、ＥＰＯ、澳大利亚和日本这六个重要国家／组织的专利受理量

趋势各有特点（图４），但六个国家的总体专利数量与全球专利数量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其中，ＷＩＰＯ、美国和日本有关基因工程疫苗的专利出现时间最早，为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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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ＥＰＯ和澳大利亚分别自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开始申请；中国自１９８４年才开始受理基

因工程疫苗专利。

ＷＩＰＯ、美国、ＥＰＯ、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时序申请趋势相似，从１９９４年后呈快速

增长趋势，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达到峰值，随后出现一定范围内的震荡波动，在

２００６年进入低谷；中国尽管对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的受理较晚，但相关专利申请量呈

稳步增长的趋势，仅在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有小幅波动，在２０１０年超过其他几国，且以

国内申请为主，这表明中国近年来的技术研发实力在逐步加强，并成为重要的布局

市场。

　　（２）重要国家地区／组织专利技术构成对比

比较ＷＩＰＯ、中国、美国、ＥＰＯ、澳大利亚和日本六国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技术

布局（图５），可以看出：

六个主要国家／组织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相似，对核酸、氨基酸、

序列标识符、宿主细胞、免疫反应、有机化学、融合蛋白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布局，对

单克隆抗体、大肠杆菌、肿瘤抗原等方面的技术布局较弱。

核酸是六国专利布局的重点，ＷＩＰＯ和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余四国，日本和中国

较落后；氨基酸和序列标识符也是六国专利布局的重点，ＷＩＰＯ和美国领先于其余

四国，日本与澳大利亚较落后。

除了核酸、氨基酸和序列标识符之外，各国专利布局各有侧重。ＷＩＰＯ与美国

的专利布局基本一致，均对宿主细胞、免疫反应、有机化学、融合蛋白和单克隆抗体

等有较高的关注度，超过了其余四国；中国对表达载体、聚合酶链反应和大肠杆菌

等有较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余国家／组织；ＥＰＯ、澳大利亚和日本对有机化学、宿主细

胞、肿瘤抗原、基因工程等有较高的关注。

各个国家可根据自身的专利布局特点，加大在布局重点上的专利投入，进一步

提升自身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可涉猎一些未布局的技术领域，增加自身的技术覆

盖面。

　　５．重要专利申请机构分析

　　（１）主要申请人竞争力比较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申请人中，美国占５席（美国卫生与公共服

务部（ＵＳＳＨＣ）、宾夕法尼亚大学（ＵＰＥＮＣ）、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ＧＬＡＸＣ）、路德维格癌症研究所（ＬＩＣＲＣ）、加州大学（ＲＥＧＣＣ）），中国占３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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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因工程疫苗重要国家的技术分布

旦大学（ＵＹＦＵ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ＵＹＰＬ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兽医研究所（ＬＡＮＺＮ）），比利时占１席（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ＳＭＩＫＣ）），法国

占１席（巴斯德研究所（ＩＮＳＰＣ））（图６）。前１５位申请人中包括６家企业和９所

科研机构。其中，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复旦大学和宾

夕法尼亚大学是申请量最多的四个机构，四个机构专利申请量占前１０位申请量的

４２．７％，是基因工程疫苗技术方面的领军机构。

　　（２）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分析

技术垄断是指某经营者在某件产品或某类产品上拥有关键技术，该经营者通

过关键技术拥有权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局，从而达到生产此类产品的垄断权。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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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因工程疫苗重要专利申请人

垄断权受到国家法律的界定与保护，通常是以专利的形式得到各国专利法的保护。

图７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分析

通过分析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可以了解技术的垄断程度。基因工程疫苗相关专

利申请机构中（图 ７），申请量位居前 １０的机构专利输出量占全球申请总量的

１０８％，前２０家占全球申请总量１６５％，前３０家占２０４％，前１００家占３８４％。

前１０家机构中，从数量最多的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７１项），到数量最少的巴斯

德研究所（３２项）和加州大学（３２项），数量差距并未形成较大落差。可见，基因工

程疫苗技术并未形成少数几家机构的垄断之势，基因工程疫苗在机构层面上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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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分散的技术类型。

　　（３）竞争专利权人技术特长与技术流向

比较ＴＯＰ１０机构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技术流向可以看出（图８），在排名靠前

的２０个国家中，各个机构的相关专利流向不一致，每个机构都有自身的特点。

图８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人技术流向

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和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分别在２０、１９个国家

申请了相关专利，具有最广泛的专利布局；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亚大

学和巴斯德研究所在１８个国家申请了相关专利，具有较广泛的专利布局；路德维

格癌症研究所在１７个国家申请了相关专利，也具有一定的专利覆盖面。这些机构

有很强的专利保护意识，既注重相关专利在所属国的保护，也注重对其他国家的相

关技术进行专利保护。

复旦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分

别在３个、２个和１个国家申请了相关专利，这表明这四个机构在基因工程疫苗方

面主要侧重于在所属国申请专利，对国际专利保护意识较弱。

对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亚大学、葛兰素

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四个机构来说，ＷＩＰＯ是其最重要的专利流向地，欧洲专利

局、美国、澳大利亚是其次重要的专利保护地区；对复旦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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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三个机构来说，中国是其重要的专利保

护地区；对路德维格癌症研究所来说，美国是其重要的专利流向地；对巴斯德研究

所来说，欧洲专利局和美国是其重要的专利保护地区。

　　（４）竞争专利权人技术布局重点

选取前３０个技术关键词，比较 ＴＯＰ１０机构对该３０个关键词的布局分布（图

９）。布局显示，各个机构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差别很大，具体表

现为：

图９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人专利布局重点

① 各机构在前３０个技术关键词中涉及的关键词数量不同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涉及的关键词最多，数量为２０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

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涉及了一半以上的关键词，分别为１７个和１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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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很广，可从多个技术角度与其他机构

竞争专利优势。其余６个机构涉及的技术关键词虽然不足一半，但仍然有较广的

专利布局，可从一些特定的技术角度与其他机构竞争专利优势。

② 各机构在前３０个技术关键词中布局的重点不同

核酸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亚大学、路德维格癌症研究所、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这６个机构的专利布局重点，且宾夕法

尼亚大学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领先于其余５个机构。序列标识符也是美国卫

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这５个机构的专利布局重点，且宾夕法尼亚大学

远远领先于其余４个机构。

除了核酸与序列标识符，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对免疫反应、病毒载体等有较

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对氨基酸、抗原结合片段、制备方法等

有较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对表达载体、酶链

聚合反应有较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机构。

另外，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对有机化学、融合蛋白的关注较高，超过了其他

机构；氨基酸是复旦大学的专利布局重点；有机化学、氨基酸是葛兰素史克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的专利布局重点。

　　６．主要结论

（１）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应用前景，中国、美国、欧洲、澳

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世界重要经济体已逐渐加大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基

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经过初步发展期、缓慢增长期和快速增长期，进入震荡调

整期；

（２）ＷＩＰＯ、中国、美国、ＥＰＯ、澳大利亚和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输入国家／组织。

六个主要国家／组织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相似，均对核酸、氨基酸、序

列标识符、宿主细胞、免疫反应、有机化学、融合蛋白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布局，对单

克隆抗体、大肠杆菌、肿瘤抗原等方面的技术布局较弱；

（３）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并未形成少数几家机构的垄断之势，基因工程疫苗在机

构层面上属于相对分散的技术类型；

（４）国外专利申请机构不仅注重相关专利在所属国的保护，也注重对其他国家

的相关技术进行专利保护。复旦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作为中国主要的申请机构，在基因工程疫苗方面侧重于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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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申请专利，对专利保护的国际化意识较弱；

（５）重点机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差别很大。各个机构可根据自

身的专利布局特点，加大在布局重点上的专利投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术优势；

同时也可涉猎一些未布局的技术领域，增加自身的技术覆盖面。

许海云，郭　婷，隗　玲（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团队）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１３件专利入围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示，根据《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第十七届中国专利

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预获奖项目２０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预获奖项目５项，

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５０７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预获奖项目５７项，公示

期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６日。

中科院有１３件专利入选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详见表４。
表４　中国科学院入选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公示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２０ ＺＬ０３１３７７７３．４

异丁烯或叔丁醇氧
化制甲基丙烯醛新
型催化剂的制备及
其应用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张锁江、王蕾、
赵威、李桂花

３２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６３９３．６ 一种四路服务器
主板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孙凝晖、历军、
聂华、孟丹、胡
鹏、解利伟

７０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２３１４７．８ Ｄ氨甲酰水解酶的
突变体及其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

姜卫红、姜世
民、杨 蕴 刘、
杨晟

１４４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２６７４０．１
一种多元复合金属
氧化物除砷沉降剂
及其应用方法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曲久辉、王洪
杰、刘锐平、刘
会娟、兰华春

１６４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４８８４９．５ 一种高纯二氧化碲
单晶及制备方法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中试基地、中国科学
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

葛增伟、朱勇、
吴国庆、殷学
技、唐林耀、赵
寒冰、顾李臻

２１３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２３５３３９．９ 半导体器件及其制
造方法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

朱慧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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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公示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２１４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２３７７７０．７
一种在临氢条件下

一乙醇胺和氨转化

为乙二胺的催化剂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丁云杰、吕元、

严丽、程显波

２２１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８８４０．９
一种用于激光拼焊

的间隙补偿方法及

实施该方法的装置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

朱思俊、朱天

旭、王琛元、高

英美、孙元、赵

明扬

３２８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３０８７７．１

一种秸秆半纤维素

制备生物基产品及

其组分全利用的

方法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陈洪章、王岚

３６４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１８１０１５．９ 电性源瞬变电磁法

全场区探测方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

薛
"

强、闫述、

陈卫营

４３７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４４４４５．８
具有微流道结构的

放电腔及气体激

光器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

究院

刘斌、丁金滨、

张立佳、赵江

山、周翊、王宇

４５６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７９６９．Ｘ
一种水性砂浆改性

剂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

中国科学院广州化

学有限公司

吴昆、胡文光、

吕 满 庚、练

锦添

４７６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３４３７１０．０ 一种磁浮式门机

装置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黄彬彬、廖有

用、张 驰、张

杰、周 杰、陆

彤、舒鑫东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ｔｚ／ｇｚ／２０１５１０／ｔ２０１５１０２０＿１１９１１０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７日

中科院２０１５年度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

在北京成功举办

为更好地培养和遴选一批既懂科研又懂知识产权的骨干力量，推动我院知识

产权的质量提升和转移转化，受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委托，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

心（以下简称研培中心）于９月１９日至２４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中科院２０１５年度知

识产权专员培训班”。来自６５个院属单位的１１０余位学员参加本次培训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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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所党委书记、研培中心主任穆荣平出席开班仪式，并做《科研机构知识产权

全过程管理》报告。

培训班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等单位的１７位专家

授课。培训课程围绕专员考试涉及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政策》、《专利申请、审

查、复审、无效与诉讼》、《知识产权检索利用与知识产权分析报告撰写》和《知识产

权战略、管理与经营》四门科目展开。

研培中心自２００８年开始组织院知识产权专员培训和考试，目前我院已有８８

个院属单位的２０５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获得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知

识产权人才队伍已初具规模。

为反映最新的形势发展和政策要求，研培中心根据科技创新成果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对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的要求，结合知识产权专员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组织编写了一套具有中科院特色的知识产权专员教材，在培训班上发放给学员使

用，并向学员征求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教材更加符合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工作特

点，满足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培训需求，达到培训实务型知识产权人才的目标。

中科院２０１５年度知识产权专员考试将在１１月下旬举办。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５１０／ｔ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４４３３５５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成都分院创新创业基地入驻成都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

１０月２１日，成都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开街仪式在蓉举行，此次活动由四川省

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科技厅联合承

办。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相关负责人出席了开街仪式。

为积极响应四川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中科院成都分院已成为首批入

驻成都市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的科研机构之一，成为磨子桥创新创业联盟成员单

位，目前已组织中科院成都技术转移中心、中科院科技产品销售网络成都站、中科

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服务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基因检测试剂盒研

发团队等四个团队先期入驻。

四川省政府资政张作哈、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常务副厅长周孟林等参观了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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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都分院创新创业基地。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ｚｋｙｚｓ／２０１５／１０／２４／ｙｘｄｔ／２０１５１０／ｔ２０１５１０２６＿４４４５５９９．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

中科院３家机构入选２０１５年国家知识产权分析

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

１０月１４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２０１５年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

机构名单，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获批入选。

２０１３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分析评议能力的若

干意见》和《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工作指南》精神，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在

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支撑政府决策中的

重要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按照“分类管理，扶优扶强，供需促接，能力

培养”的工作思路，连续三年开展了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的培育和

评选工作。

截至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共有９３家，中科院有８

家机构先后入选。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６６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ｌａｓ．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ｋｙｄｔ／２０１５１０／ｔ２０１５１０２０＿４４４１７１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国家专利审查员北京实践基地落户过程工程所

在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精神指引下，过程工程

研究所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举措频频获得中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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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知识产权局的关注和肯定。９月２８日，过程工程所顺利获批国家专利审查员北

京实践基地，并举办系列专利审查员实践交流活动。

会上，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周砚授予过程工程所“国家专利审查员北京实

践基地”铭牌并听取了过程工程所知识产权工作汇报。周砚介绍，国家专利审查员

北京实践基地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强化专利审查员实践经验，提升审查员专利审

查综合能力，推动国家审查资源支持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次国家知

识产权局共选派材料与化学部周荃等５名审查员进驻过程工程所开展为期３天的

实践活动。她表示，选择过程工程所成为审查员实践基地，是因为过程工程所作为

科研国家队和成果转化的先锋队，代表了过程工程领域科技创新与成果产业化的

最高水平，是材料与化工部审查员进行技术更新与学习实践的最佳基地；同时，过

程工程所作为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卓有成效，通过与审查员的充分

交流，可以带动双方能力的提升，为过程工程所的专利前瞻部署和质量提升带来有

益效果。

过程工程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陈运法在讲话中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知识

产权局、中关村知识产权局长期以来对过程工程所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与支持表

示感谢。他表示，此次过程工程所获批专利审查员实践基地，与专利审查员建立起

长效的沟通机制，必将对过程工程所专利质量与运用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极大的

促进作用。专利质量关乎国家利益，专利转化决定核心竞争力，过程工程所正在积

极探索专利策划、专利群运营的新模式，培育竞争优势，希望借此契机与专利审查

员们充分沟通，共同谋划，通过将科研创新、专利保护、专利审查与专利运用有机结

合，带动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长足发展。

在实践期间，过程工程所的技术专家为审查员详细介绍了多个领域包括空气

污染治理、绿色化工、锂电池材料和储能技术领域内技术的起源、发展路径、行业应

用现状和技术发展趋势，并实地参观考察实验室。审查员们也结合自身专业优势

为过程工程所开展了专利撰写、专利挖掘等相关培训，并与所内知识产权专员、科

研骨干等进行了技术与知识产权的深入互动交流。

过程工程所作为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面向过程工业领域的重大需求，确立了

“加强专利超前部署、围绕重大产出形成专利集群，探索多样运营模式、转变无形资

产成为有形价值”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目前专利申请总量２８４５件，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２５４１件，国际专利申请１３５件（含ＰＣＴ申请）；授权专利总量１５１３件，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１３３５件，国际专利授权３０件；有效专利１０００余件；２０１４年中国发明专

利授权数位列中科院第二位、全国科研机构前五，培养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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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运营队伍，包括国家专利代理人３人、中科院院级知识产权专员６人、北京市知

识产权司法鉴定人４０余人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家型人民陪审员１０人，初步建

立起“检索、分析、挖掘、风险预警、规避设计、保护、信息传递、运用”一体化的专利

运营模式，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在全国科研机构名列前茅。过

程工程所将充分利用审查员实践基地平台，加强与专业审查队伍的交流研讨，推动

以质量为核心、运用为宗旨的知识产权运营向纵深方向发展，实现知识产权大所向

知识产权强所的转变，引领过程工业技术创新。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６６１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双管齐下”

———中科院化学所科研成果转化纪实

作为我国化学界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顶尖“殿堂”，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在从事

基础化学研究的同时不忘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们通过加强所地合

作，不断推动着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发展，践行着国家的科技兴国战略。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王笃金表示，化学所科

研成果转化的整体思路是围绕化学所的定位，针对国家战略需求以及社会进步对

科学技术的要求，以重大科研成果转化、为重点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为宗旨来推动

高新技术创新性研究和产业化，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以基础研究为‘阵地’的科研院所，中科院化学所始终致力于开展满足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新技术研究，并以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和为化学科学和国家

经济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为目标。迄今为止，化学所无论是在与大型央企联

手开展战略合作、大型化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国有化上，还是在技术入股创办公

司、开拓市场方面皆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王笃金说。

与大型央企开展战略合作

近些年，中科院化学所在聚烯烃工程塑料和烯烃聚合高效催化剂、有机光学材

料、功能纳米界面材料、有机光导鼓、生物医用材料、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料等领域

重点开展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特别是在有机光导鼓的开发研制上，化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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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采用自行研制的高性能电荷传输及电荷产生材料，创新独特的涂布技术，

开发出了系列激光打印和复印技术中的核心部件———有机光导鼓，打破了多年来

由美、日等国形成的技术垄断地位。

“产品源于国家‘８６３’重大产业化项目，被科技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和环保总局四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中科院化学所科研成

果转化办公室主任张建伟说。以此关键技术为依托，化学所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

中船重工合资成立了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实现了技术转化和产品的

产业化批量生产。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具备年产各类型号有机光导鼓１８００万只、

墨粉６０００吨的能力，２０１４年销售收入更接近了４亿元。

据了解，作为集现代功能材料、现代先进制造技术于一体的高集成、高附加值

的有机光电子信息产品，有机光导鼓广泛应用于激光打印机、数码复印机、激光传

真机和多功能数码一体机等现代办公设备中。“此次合作成功地将科研院所先进

的技术与中央企业雄厚的资金及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堪称科研

院所与央企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典范之一。”张建伟表示。

此外，化学所还先后与中石油、中石化、大唐煤化工、神华宁煤、中国印钞造币

总公司等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合作模式，共同开展聚烯烃高效催化剂的开发，为推

动丙烯聚合催化剂的国产化和高性能聚丙烯树脂及高性能薄膜开发作出了重要

贡献。

大型化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国有化

“化学所先后与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丹化公司和上海浦景等合作，

成功将新型羰基化合成醋酸和醋酐催化剂应用于工业化生产，使我国醋酸和醋酐

工业核心技术具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张建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众所周知，醋酸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而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国并没有

掌握醋酸这种有机化工原料的核心技术。为此，中科院化学所科研人员研制出系

列新型高效羰基化催化剂，成功实现了醋酸、酸酐生产关键技术的国产化，综合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仅江苏索普一家公司，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４年便累计生产醋酸７７８．５４万

吨，累计销售额２４０．３４亿元，累计利润实现２７．４８亿元，累计税收１２．４７亿元。而

其相关专利技术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金奖（２００７年），“新型甲醇羰基化催化剂的结

构设计及工业应用”则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２０１３年）。此外，作为国内

唯一向海外转让的醋酸催化剂技术，实现了我国醋酸技术由输入变输出的转变，被

醋酸行业誉为“大型化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国有化的代表”。不仅如此，完善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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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知识产权体系更保障了我国醋酸产品出口的畅通渠道，打破了多年来国际市场

上形成的由英、美垄断醋酸核心技术的局面。

控股公司开拓市场硕果累累

“中科院化学所于１９８４年独资成立了北京科化化学新技术公司，主要面向电

子封装材料开展产品制造和市场推广，是国内最早从事环氧塑封料研发、生产与销

售的科技型企业。公司随后又与首钢集团等企业合作成立了北京科化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３０余年来，在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攻关计划以及‘８６３’计划的

支持下，连续创造出了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张建伟介绍说。

坚持“将高新技术及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的经营宗旨，北京科化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化学所雄厚的科研实力为基础，不断推出新产品，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电子级液体硅橡胶”还被评为国家级重点

新产品，而公司研发的“聚丙烯降温母粒”则获得了日内瓦世界发明博览会银奖和

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

２０１１年，科化公司还面向长三角地区的客户需求，注册成立科化新材料泰州有

限公司，一期投产即实现产值３亿元。

“未来，根据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科学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

战略定位，中科院化学所将及时调整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转化体制机制，面向国民经

济主战场，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王笃金充满信心地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５－１０－１２第６版 进展）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６６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信息扫描

中国、加拿大、美国数据加入欧洲 Ｄｅｓｉｇｎｖｉｅｗ检索系统

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４日起，加拿大知识产权局（ＣＩＰ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ＳＩ

ＰＯ）和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所含注册外观设计的相关数据与信息均可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ｖｉｅｗ系统检索获得。中国、加拿大和美国数据的加入，使 Ｄｅｓｉｇｎｖｉｅｗ系统所

覆盖的知识产权国家主管机构数据共增至３５家。Ｄｅｓｉｇｎｖｉｅｗ系统现可供检索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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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设计达到约８６０万件。目前，该系统一共有３０种官方语言（包括简体中文）供用

户选择使用。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ｏａｍｉ．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ｏ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ｌ／ｅｎ／ｎｅｗｓ牽ｐ＿ｐ＿ｉｄ＝ｃｓｎｅｗｓ＿Ｗ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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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ｕｍｎ１＆ｐ＿ｐ＿ｃｏｌ＿ｃｏｕｎ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２３７５７２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ｄ＝ｍａｎｕａｌ／

原文标题：Ｃａｎａｄａ，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ｊｏ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ｖｉｅ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 ＰａｔｅｎｔｓＶｉｅｗ数据开放系统

２０１５年９月，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启动名为 ＰａｔｅｎｔｓＶｉｅｗ的网络工具，公

开了近４０年来的美国专利数据，帮助研究人员、发明人员和创业公司快速识别本

领域的创新领袖。用户可以通过检索专利名称、专利类型、发明人、专利权人、专利

分类、地址和时间等回溯至１９７６年的数据。各种检索结果均附带图解说明，可快

速直观地揭示专利活动及其趋势。ＰａｔｅｎｔｓＶｉｅｗ平台为用户提供友好的可视化工

具、检索工具和灵活的应用程序接口，是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开放倡议的组成

部分。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ｏｖ／ｎｅｗｓ／ｂｌｏｇ／２０１５／０９／ｐａｔ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ｄｒｉｖ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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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Ｐａｔ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ＤｒｉｖｉｎｇＯｐ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ａｔａ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日

韩美联手提高国际专利质量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开始，韩美将开始实施专利共同审查

制度。专利共同审查制度将在专利授权与否的判断过程中实现在先技术文献的两

国共享。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快速的审查，两国在事先便可就调查结果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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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专利审查的安全性。美国是韩国企业发生专利纷争最为频繁的国家，通过

专利共同审查，预计每笔４０００美元的美国优先审查费用将被免除。韩国企业取得

美国专利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也将大幅减少。

熊　峰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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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０４日

日本专利局公示职务发明指南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了一项职务发明指南，说明了公司把员工

工作发明（职务发明）的专利权收归公司所有时所必需的程序。预计于２０１６年４

月份施行的专利法修正案规定，想要获得职工职务发明专利权时，企业有义务制定

针对职务发明的奖励标准。该指南要求企业基于劳资协议决定奖励标准。这在保

护了发明者（职工）权利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方的诉讼风险。日本专利局预计在

年内确定该指南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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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知识产权局推动建立知识产权融资体系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ＰＨＩＬ）采取了初步措施以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体系的建

立，邀请菲律宾中央银行、国内税收署、财政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科技部、国家经济

和发展署、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菲律宾版权许可协会和会计师事务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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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论坛，讨论知识产权融资、知识产权资产估值等内容。ＩＰＯＰＨＩＬ指出，知识产

权融资将成为新的信贷模式，将有效促进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知识产权融资是为

了让低有形资产公司挖掘其知识产权的价值，获得贷款，从而刺激创新和经济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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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研究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

经合组织发布２０１５年数值经济研究报告，研究了数字经济领域创新投入及专

利、外观和商标作为创新产出的情况。报告指出，在大多数 ＯＥＣＤ国家中，信息通

信技术（ＩＣＴ）相关部门在研发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报告将研发投入作为创新投

入，指出研发投入在大多数国家集中支出在 ＩＣＴ制造业；将知识产权作为创新产

出，指出ＩＣＴ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占总申请量的４０％，回落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的

水平。同时，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通过国际合作展开，如跨境发明人共同

申请专利或共同撰写科学出版物。此外，ＩＣＴ相关产品的品牌活动（如商标注册）

也越来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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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投入４１０万力促技术转移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３日，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ＡＦＲＬ）投入４１０万用于促进所拥有

技术的商业化。根据空军技术转移计划，ＡＦＲＬ号召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作战领域中

４３ 知识产权动态



可用于民用的知识产权的定位、分类和评估方面提供帮助，如 ＧＰＳ导航技术。

ＡＦＲＬ拥有大量的前景技术，空军技术转移计划旨在降低成本、促进创新，使 ＡＦＲＬ

的技术更多地商业化，该计划是美国政府推动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项目的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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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推出国立研究机构和地方企业
商业化合作试点方案

２０１５年９月，美国能源部推出一系列试点方案，旨在促进国家实验室和地方企

业合作，推动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市场化。今年２月，美国能源部成立了由８

名员工组成的年度经费预算为２１０万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同时成立年度经费预算

为２８０万的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ＡＲＰＡＥ），成为高风险高回报的能源创新基金的

主要来源。能源部最引人关注的新方案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 Ｃｙｃｌｏｔｒｏｎ

Ｒｏａｄ计划，该计划采用在实验室内部孵化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的做法，而非成立分

拆公司或向外部公司许可技术。与此同时，伯克利等其他几个国家实验室也正在

启动一项２０００万美元的计划，向民营企业提供实验室的专业技术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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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为学生初创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支持

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院与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合作，为

该大学学生创业提供法律和知识产权援助。该服务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律服务创

新中心的组成部分，不仅使法学院的学生获得了知识产权法咨询方面的经验，还为

学生创业提供了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使创业者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从而建立强有

力的商业计划，更好地促进创新的商业化，增加初创企业的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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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戴顿大学发起跨学科商业化合作

２０１５年９月，美国戴顿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ａｙｔｏｎ）发起法律、商业和工程学院

的跨学科合作，旨在促进大学技术的商业化。三个学院计划通过合作与校董事会

共建独立的初创孵化器，促进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戴顿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均

可向该孵化器提交创意，并获得指导和种子资金。法律学院将提供涉及专利和保

密协议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培训，商学院的学生将帮助管理初创公司，并在工程学院

现有的基础上建设４０００平方英尺实验室，２４小时向学生和教职员工开放，帮助其

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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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公司领先语音识别专利技术

２０１５年９月，咨询公司ｉＲｕｎｗａｙ发布了语音识别技术的专利研究报告，指出微

软和Ｎｕａｎｃｅ公司具有领先优势。报告显示，过去十年语音识别技术相关专利申请

量显著增加。微软公司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有过大量的专利申请，相关技术成果目

前已体现在近期发布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的语音识别包中。Ｎｕａｎｃｅ公司于２００９年收购

了ＩＢＭ语音相关的专利，该公司的技术是苹果 Ｓｉｒｉ的组成部分。其余在语音识别

技术上具备一定优势的公司还包括：苹果、ＡＴ＆Ｔ、ＩＢＭ、谷歌和三星。对于语音识别

技术在移动设备和汽车行业的应用，报告指出虽然涉及到车辆语音识别系统的专

利较少，但许多为其他系统设备开发的语音技术可以扩展到汽车上，Ｎｕａｎｃｅ公司的

技术目前已为福特、通用汽车以及丰田汽车等汽车厂商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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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许可费收支呈赤字

据２０１５年９月推出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ＩＡＭ记者ＴｉｍＬｉｎｃｅ发现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前十的国家中，美国、芬兰、瑞典所收取的许可费高于所支付的许可费，新加

坡和爱尔兰则是所支付的许可费远高于所收取的许可费。其余国家中，出现国际

许可费顺差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韩国的许可

费收支则出现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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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学者指出更多初创公司依靠专利抵押融资

２０１５年９月，专利学者 ＹａｅｌＶ．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ＣａｒｌｏｓＪ．Ｓｅｒｒａｎｏ和 ＲｏｓｅｍａｒｉｅＨａｍ

Ｚｉｅｄｏｎｉｓ的研究发现相当大比例的初创公司依靠专利抵押获得贷款。传统观念认

为，引入贷款资助初创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项目的做法因风险太大而不可

取，但也有人认为，风险投资是最适合初创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ＹａｅｌＶ．Ｈｏｃｈｂｅｒｇ

等人发现在其研究的１５００家公司中，获得风险投资的初创企业中的３６％还进行贷

款融资，他们认为市场对专利的影响超过了此前经济学家的预计，强大的市场意味

着贷款人更愿意采取专利权作为抵押。大的ＮＰＥ（非执业实体），如高智公司是强

化市场、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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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大学衍生初创公司发展更好

２０１５年９月，加拿大初创公司研究组织 Ｅｎｔｒｅｖｅｓｔｏｒ研究指出与大学有关联的

初创公司发展更好。Ｅｎｔｒｅｖｅｓｔｏｒ跟踪调查了加拿大２８６家初创公司，结果显示所有

公司的销售额平均上涨３８．５％，其中由大学的创新成果孵化的初创公司上涨８１．

８％，使用大学实验设备和孵化器的公司上涨达６５．３％。Ｅｎｔｒｅｖｅｓｔｏｒ认为与大学关

联的初创公司的研究更可能关注实际问题并率先得到解决方案或更高价值的产品

或服务。此外，大学附属的初创公司更可能获得资本的关注。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９／０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ｙｓ／

原文标题：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ｙ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１日

８３ 知识产权动态



资源推介

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涵盖五大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

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是由五大知识产权局，即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日本专利局（ＪＰＯ）、

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ＳＩＰＯ）以及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

ＴＯ）合作推出的一项服务，用户被授权访问同一专利家族在五个专利局的相关文

件。用户可通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ｇｉｓｔｅｒ检索欧专局专利及其同族专利申请，通过

点击“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即可直接获得五大知识产权局提供的同族专利申请的相关原

始文件。而即便在同族专利不含欧洲专利申请的情况下，用户也可通过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ｏｓｓｉｅｒ读取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专利申请信息。目前，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涵盖了

以下专利申请数据，见表５：
表５　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涵盖五大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

专利局 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涵盖的数据

ＥＰＯ 自１９７８年６月以来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

ＪＰＯ ２００３年后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申请；２００５年后进入日本的
ＰＣＴ国际申请

ＫＩＰＯ 自１９９９年１月以来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申请

ＳＩＰＯ 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以来提交的专利申请

ＵＳＰＴＯ 自２００３年１月以来提交的专利申请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ｐｏ．ｏｒ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ｂａｂｙｌｏｎ／ｅｐｏｎｅｔ．ｎｓｆ／０／２５Ｂ０８６ＣＤ８４Ａ４１４８３

Ｃ１２５７ＥＣ０００３５２ＢＦ５／ＭＹＭＦｉｌｅ／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ｓ＿０３１５＿ｅｎ．ｐｄｆ

原文标题：ＵＳＰＴＯｊｏｉｎｓ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

９３知识产权动态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０４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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